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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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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昆明滇池投資持有本公司660,266,893股內資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64.16%。(i)根據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所披露的信
息，昆明滇池投資質押了其持有的本公司 33,013,345股股份予第三方作為自身債務
的擔保；(ii)於2022年10月24日，昆明滇池投資質押了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中不超過
198,080,068股內資股作為本公司借款之質押（詳情請見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0月23

日的公告）；(iii)於2023年8月31日，根據《上海金融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2023)滬
74執保227號）所述，昆明滇池投資持有本公司出資額為人民幣250百萬元的股權已
被凍結，及根據長春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2023)吉0191民初
2536號）所述，昆明滇池投資所持有相當於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60.951%股權已
被查封（詳情請見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9月1日的公告）；及 (iv)於2023年9月18日，根
據《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2023)雲0103執保1439號）所述，昆明
滇池投資在本公司持有人民幣 123,530,242.28元的股權已被凍結（詳情請見本公司日
期為 2023年9月19日的公告）。

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與控股股東在資產、業務、財務等方面均保持獨立，就本公告所述的控股股
東的股份凍結事項不會影響本公司的正常營運，不會對本公司主營業務、持續經
營能力等產生重大影響。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營運維持正常。

本公司董事會將繼續高度關注控股股東股份被凍結╱查封事項的進展情況，督促
本公司控股股東持續遵守司法凍結╱查封的要求，並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及規
範性文件的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曾鋒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中國，昆明，2023年10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曾鋒先生及陳昌勇先生；非執行董事徐景東
先生、周建波先生及張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冬渝女士及王競強先生。


